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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祥：农村土地既要流动农民 权益也 需保障 ( 2 0 0 9 - 0 5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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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制度，对农村生产力的影响最大。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阶段，推进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对于破解我国发展难题，特别是对解放农村生产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改革初期,我国各地推行大包干,后来逐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土地调整经常带来各种矛盾和冲突。我国正处于

城市化加速阶段,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很快,不允许调整农地就会压抑生产力,允许调整农地又往往出现一些村干部以权谋私,违背承包农户

意愿,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 

  
 
  如何既让农村土地成为一个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流动起来，又确保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就成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创新的焦点。 

 
  
  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的路径，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选择谨慎的、渐进式、风险最小的分阶段改革路径。 

 
  
  我国是一个人地关系极度紧张的国家，人均耕地只有1.36亩。吃饭问题始终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既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要确保社
会稳定，不让农民拥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就意味着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对于耕地，要坚持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对于农村宅基地，也
要严格管理。只有首先将各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健全了，才能有效地避免因为激活农村土地要素而引起的较大的社会动荡。 

 
  
  在农村土地调整中，农民权益时常受到侵害，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在确保国家能够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对农村土
地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下，为了保障农民不因为土地调整而受到利益上的损害，《决定》明确提出了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特
别是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做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这就为农民承包土地的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价值被过度低估，严重影响了农村土地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造成了极稀缺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畸形的奇怪现
象。由于农村土地市场没有建立，农村土地的价值无法得到应有的反映，农村土地价值往往只以它们生产的粮食产出量来衡量。但是，作
为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我国农村土地价值显然要大大地高于目前征用补偿标准。农村土地价值被低估是造成农村土地闲置和农用地征用
过程中纠纷的最主要原因。 

 
  
  要解决农村土地没有反映市场价值、导致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情况相当复杂。首先，社会尚未取得统一的共识，目前理
论上对于建立怎样的农村土地市场准备极不充分；其次，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带来城市土地市场将农村排除在外，如果建立土地市场不是城
乡统一的，那么提高农村土地要素配置效率的目标就无法实现；第三，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在土地管理方面有相当多的法律制度，但违法侵
占农村土地以及不同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果选择一步到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地大规模流失现象就可能会出现。 

 
  
  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建立难度大，要求高，短时间内不可能提出一步到位的改革创新目标。但是，土地作为农村一个极其重要的要
素，没有高效的农村土地市场机制，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不是健全的。 

 
  
  处理这一矛盾，应该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从当前迫切需求和条件成熟程度来看，率先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是可行



 

的选择。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助于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 

  
 
  在我国农村土地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农户承包经营权已经由债权过渡到部分物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农村
宅基地的用益物权还会进一步突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必然会以完整的土地物权和土地市场为终极目标。尽管如此，将来中国农村土
地完整的物权和健全的土地市场必定不同于西方国家，具有相当多的中国特色。我国渐进式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必将为农村发展和整
个国家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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